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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J00428-2500-2023-00013

闽广〔2023〕60 号

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关于做好国家广电总局
2023 年“中华文化广播电视传播工程”

重点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文旅局（广电局）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宣传与影视

发展部，省广播影视集团,福建教育电视台：

为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，引导鼓励创作推

出更多优秀节目，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出《关于开展 2023

年“中华文化广播电视传播工程”重点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广

电办发〔2023〕53 号）。根据总局通知精神，现就我省申报工作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项目要求

福建省广播电视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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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坚持正确方向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

导向，坚持正确政治方向、舆论导向、价值取向、审美趣向，坚

持贴近时代要求和人民需要，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，打

造思想精深、艺术精湛、制作精良相统一的精品佳作。

（二）坚定文化自信。立足中华文化宝库挖掘题材、获取灵

感、汲取养分，从传统节目、文化遗产、文物考古、文学艺术、

典籍著作、人文传统、风俗习惯等方面广泛取材，深入挖掘中华

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，讲好中华文化故事，彰显中华文化魅力。

（三）坚持价值引领。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，

深入挖掘与当代相适应的思想观念、文明风尚、行为规范，提炼

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，积极运用群众喜爱的表现

手法、艺术形式，把中华美学精神与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，激

活中华文化生命力。

（四）坚持创新融合。主动适应融合发展大势，注重开发融

合产品，积极运用新媒体等网络传播平台，实现大屏小屏联动，

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效果。贴近青年人的需求和特点，

用年轻人的艺术语言和表达方式，创作出更多富有青春气息、时

代气息的优秀作品，提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年轻群体中的传播

力、影响力。

二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申报项目由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广播电视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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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部门、省广播影视集团、福建教育电视台向省局推荐。各设

区市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推荐项目不超过 2 个；省广播影视集

团推荐项目不超过 5 个；平潭综合实验区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

门、福建教育电视台推荐项目不超过 1 个。报送截止日期为 4 月

6 日。

（二）省局将对各地、各单位申报项目组织评选，择优向国

家广电总局推荐报送。

（三）经总局评选出的优秀项目将被列为“中华文化广播电

视传播工程”重点项目，由广电总局宣传司与项目创作单位签订

项目协议书、发放扶持资金，并在创作播出和宣传推介上予以支

持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请将《2023 年度“中华文化广播电视传播工程”项目申报

表》（见附件）加盖公章后，邮寄至省局宣传处。如节目已完成

部分录制，可提供 1 期 mp4 格式标清样片（存储介质为 U 盘），

与申报表一并寄送（地址：福州市台江区西环南路 128 号省广电

局宣传处，联系人：黄华家，电话：0591-87532008，邮编：350004）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、省广播

影视集团和福建教育电视台要充分认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

的重要意义，积极组织，广泛征集，进行评选推荐。对列入总局

重点项目的，要加强创作跟踪指导，配套扶持资金，做好全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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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，为优秀作品创作播出提供有力的服务和支持。

附件：2023年度“中华文化广播电视传播工程”项目申报表

福建省广播电视局

2023 年 3 月 22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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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3 年度“中华文化广播电视传播工程”项目申报表

（广播节目□/电视节目□）

节目名称 期数*时长

计划投拍时间 计划完成时间

制作单位 计划完成时间

制作单位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创作思路及内容概要

拍摄制作计划

创作团队简介

省级

主管

部门

意见

盖章

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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